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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企业向境外关联方支付费用的转让定价管理，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

定，现就企业向境外关联方支付费用有关转让定价问题公告如下： 

  一、依据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一条，企业向境外关联方支付费用，应当符合

独立交易原则，未按照独立交易原则向境外关联方支付的费用，税务机关可以进

行调整。 

  二、依据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三条，企业向境外关联方支付费用，主管税务

机关可以要求企业提供其与关联方签订的合同或者协议，以及证明交易真实发生

并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相关资料备案。 

  三、企业向未履行功能、承担风险，无实质性经营活动的境外关联方支付的

费用，在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得扣除。 

  四、企业因接受境外关联方提供劳务而支付费用，该劳务应当能够使企业获

得直接或者间接经济利益。企业因接受下列劳务而向境外关联方支付的费用，在

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得扣除。 

  （一）与企业承担功能风险或者经营无关的劳务活动； 

  （二）关联方为保障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投资方的投资利益，对企业实施的控

制、管理和监督等劳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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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关联方提供的，企业已经向第三方购买或者已经自行实施的劳务活动； 

  （四）企业虽由于附属于某个集团而获得额外收益，但并未接受集团内关联

方实施的针对该企业的具体劳务活动； 

  （五）已经在其他关联交易中获得补偿的劳务活动； 

  （六）其他不能为企业带来直接或者间接经济利益的劳务活动。 

  五、企业使用境外关联方提供的无形资产需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应当考虑

关联各方对该无形资产价值创造的贡献程度，确定各自应当享有的经济利益。企

业向仅拥有无形资产法律所有权而未对其价值创造做出贡献的关联方支付特许权

使用费，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在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得扣除。 

  六、企业以融资上市为主要目的，在境外成立控股公司或者融资公司，因融

资上市活动所产生的附带利益向境外关联方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在计算企业应

纳税所得额时不得扣除。 

  七、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企业向境外关联方

支付费用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税务机关可以在该业务发生的纳税年度起 10年

内，实施特别纳税调整。 

  八、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2015年 3月 18日 

 


